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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修正歷程詳條文末】 

第一條 本實施細則為協助學生順利完成社會實踐基本能力各項指標，提供相關輔導與考

核機制，依據「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畢業門檻實施辦法」（以下簡稱

本辦法）第四條，特訂定「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學生社會實踐基本能

力實施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第二條 實施對象：本細則適用於自98學年度(含) 以後入學之日間部大學部學生。  

第三條 本細則所指之社會實踐基本能力，共有二個學習方案如下，擇一修習即可。選習

方案二者需於大一第一學期開學兩週內至系統完成登記，未完成登記者則視為選

習方案一。 

一、方案一： 
需於大二結束前參與「核心知能講座24小時」及「自我實踐養成」二項。其中

自我實踐養成須完成「修畢具服務學習內涵專業課程一學期」或「參與校內外

志工服務12小時」。  
二、方案二： 

大一新生於開學兩週內至系統登記加入任一學生社團並參與「社團運作與實

務」。於大二結束前全程參與所屬社團及社團相關辦理活動並經所屬社團、社

團指導老師及課外活動組審核通過者，即通過社會實踐能力畢業門檻。執行要

點另依本校「社團運作與實務」執行要點辦理。 

方案二110學年(含)以後入學學生適用。 

第四條 社會實踐基本能力統籌單位為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以下簡稱課外組)，各項指

標認證由業務所屬單位登錄，並經課外組複核。  

第五條 本細則第三條所稱「參與亞東核心知能講座24小時」 (以下簡稱核心知能講座)，

包含以下二大主題： 

一、新生定向  

二、社會接軌  



第六條 核心知能講座修習規定  

一、24小時講座時數需於大二學年結束前修畢。  

二、「新生定向」與「社會接軌」中任一主題需至少參與8小時。  

三、修習講座內容於E-portfolio資訊網每學期公告，由學生自行線上報名。  

第七條 核心知能講座認證通知方式  

一、可認證之核心知能講座，由學生自行至E-portfolio資訊網線上查詢及報名。  

二、活動結束後由主辦單位依簽到表登錄參與記錄至E-portfolio資訊網，並寄發

已完成登錄通知至學生信箱。 

三、學生可至E-portfolio資訊網查詢活動一覽表及個人參與狀況。  

四、學期中及學期末寄發參與時數統計通知予導師。 

第八條 本細則第三條所稱「擔任社團或班級幹部一學期」認證方式為：  

一、社團幹部：每學期末課外活動組依各社團幹部名單登錄。  

二、班級幹部：每學期末生活輔導組依各班班級幹部名單登錄。  

第九條 本細則第三條所稱「參與校內外志工服務12小時」實施方式為：  

一、校內志工服務  

(一)校內志工公告：依校內各單位志工需求，期初於E-portfolio資訊網「學生志

工服務」網頁上公告志工服務內容及名額。  

(二)報名及參與：學生自行上網報名，當日準時前往辦理單位，完成服務後由

辦理單位線上簽核。  

二、校外志工服務 

(一) 學生於每學期第15週前，提出校外公益服務申請，經由學生事務處課外

活動組審查通過，始得至校外進行公益服務，未依規定先申請者，不予

認證。 

(二) 前項服務抵免，應連續於同一學期、寒假、暑假，於同一單位進行12小

時之服務，並於結束或返校後1個月內提出申請。 

第十條 校內外志工服務登錄及通知  

一、學生完成志工服務12小時後需上網填寫反思心得300字（含）以上，由課外



活動組辦理審核及登錄作業。 

二、學期中及學期末寄發時數統計通知信予導師。  

三、學生可至E-portfolio資訊網查詢活動一覽表及個人參與狀況。  

第十一條 本細則第三條所稱「修畢具服務學習內涵專業課程一學期」，實施方式由學生

依據教務處選課時程公告選修具服務學習內涵專業課程，志工服務通過之學

生，由授課教師將志工核定表送課外活動組，該組據以登錄系統完成審核認

證。  

第十二條 24小時亞東核心知能講座及自我實踐養成應於大二下學期結束前完成。對未依

時程完成之學生，由業務統籌單位提出補救措施。 

第十三條 社會實踐基本能力補救措施  

一、未於規定時限內完成之學生，其參與時數歸零。  

二、暑期補救措施日期訂於暑假第一、二週辦理，參加學生須全程參與，違者

不予通過。 

三、參與平日補救措施需自行提出申請，經導師及系主任核可通過後，並於一

學年內重新完成規定時數。每位同學僅限申請一次。 

第十四條 轉學生修習規定及抵免申請作業 

一、轉學生參與社會實踐基本能力年限，由入學學年起開始計算。  

二、轉學生於原學校參與過服務學習、勞作教育、全校講座課程及班級或社團

幹部之學生，需於入學開學日一個月內檢附本校社會實踐能力畢業門檻抵

免申請表、原就讀學校修課證明（成績單）及相關證明至課外活動組辦理

抵免作業。  

第十五條 其他修習規定 

一、參與核心知能講座或志工服務活動與系或年級週會衝突時，應以週會為優

先，不予計算參與時數。 

二、報名核心知能講座或志工服務後因故無法前往參與者，應於活動日三天前

自行至E-portfolio資訊網線上取消報名，三天內則須親自至該活動辦理單

位申退。 



三、核心知能講座報名後未事先取消且未參加者，將倒扣該類主題1小時時數

認證。 

四、志工服務未事先取消且未參加者，倒扣校內外志工服務1時。 

五、第三條方案二依課外活動組公告之執行細則執行之。 

第十六條 本細則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修正歷程】 
99.2.2 98學年度第4次教務會議訂定 

100.9.30 本校100學年度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9.26本校101學年度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5.22本校101學年度第4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10.25 本校 106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5.29 本校 107 學年度第 4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10.07 本校 109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7.27 本校 109 學年度第 5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10.6 本校 110 學年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